
貳、公娼制度的介紹與歷史演變(1950s-1997)

一、台北市以前的公娼館在哪裡？

可能有很多人，無法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或者只是經由媒
體，知道公娼館在「寶斗里」或「歸綏街」。

活動於現代化商業區或新市區的人們，在對台北街市的印象
中，這些區域是模糊、不存在的。在鄉土研究的材料中，歸
綏街是大同區唯一沒有被標記的街道；華西街夜市可以是萬
華觀光發展的重點，但在巷弄裡點著單薄紅燈的娼館，與外
頭亮麗的大街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世界…

大同區江山樓公娼館區

萬華區寶斗里公娼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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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0年時，台北登記有案的妓女戶集中在四區，分別為北
投區侍應生戶、龍山區（現萬華區）妓女戶、延平區（今合
併入大同區）妓女戶、大同區妓女戶。62年台北市娼妓管理
辦法施行後至今，公娼館的地點則限制到只剩兩區：萬華區
寶斗里和大同區江山樓（即歸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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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樓公娼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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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台灣始政40周年博覽會台北遊覽案內圖》



二、公娼制度的歷史演變

性產業的發展，原本就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目前公
娼館所在的兩區，都是早期台北盆地最繁華的地段。而在台
北都市發展逐漸東移的過程中，它們被遺留下來；服務的對
象，也從戰前最高級的日本皇族、士紳，變成了今日的升斗
小民。

光復後，由於「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的限制，公娼館不得
擴建、遷移，所以在整個性產業的生態中，它逐漸地被邊緣
化、低階化。現在的公娼館收費已經不分等級，來這裡消費
的人，也大部分是勞動階層。而被公娼廢除影響到的，也是
這一群無法進入高級性產業的客人與性工作者。

回顧歷史，台北市1997年的匆
促廢娼，並不是台灣政府採行
禁娼政策的第一次。未來，性
產業仍然會是這個城市真實的
一部份，城市與性之間的關係
要如何對待，將是所有市民必
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歸綏街上的末代公娼(林柏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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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開墾，艋舺碼頭
為集散地，逐漸形成
市街。

1820 
清道光年間

凹斗仔多有娼寮設立。台灣
藝妲開始盛行。

艋舺河床淤積，淡水
河航運重心移轉大稻
埕。

1895
清光緒年間

萬華的性產業，移轉到大稻
埕的九間仔街及六館仔街一
帶。藝妲間多至兩百餘戶。

台灣藝妲、娼妓統一
管理，集於「貸座敷
」營業。

日本據台 艋舺凹斗仔附近被劃為「遊
廓」，成為較低階級的娼寮。

7月，艋舺妓女戶設
置，為台灣公娼制度
初始。

1898 日籍妓女湧入台灣，日本政
府因此開始施行管理制度。

大正六年底，列管娼
妓共計420名。健檢
累計人數有19632名。

1912-1925
大正年間

大稻埕藝妲最盛期，以兩大
酒樓「江山樓」與「蓬萊閣」
最負盛名，人說「未看見藝
妲，免講大稻埕」。

日據中晚期 「待合」、「茶室」等性產
業型態出現。另有美國形式
的酒吧。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 1943 日本當局以厲行戰時節約為
由，勒令台灣本島酒樓停業。

台灣光復 1945

6月，行政長官公署
宣佈廢娼。

1946 媒體及輿論不斷反應私娼與
性病問題嚴重。從業者向婦
女會及民代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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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台北市特種
酒家暨特種酒家適應
生暫行管理條例」頒
行。

1947 被政府取締的舊娼館轉換
形式，性產業依舊興盛。
結果特種酒家小姐也需要
接受體檢，其實就是變相
的公娼制度。

3月，頒布「台灣省
管理妓女辦法」。

1956

6月27日，「台北市
娼妓管理辦法」發布
施行。

1973 將公娼館集中萬華區寶斗
里與大同區江山樓一帶。
寶斗里摩肩擦腫，大同區
觀光客不斷。

景氣繁榮，娼館附近
夜市生意興隆。六合
彩盛行。

1980年代 新式酒家出現，公娼館營
業型態轉向單純的性交易。

整體經濟成長趨緩。 1990年代 公娼館沒落，生意大不如
前。

7月30日，台北市議
會通過廢除「台北市
娼妓管理辦法」，廢
除公娼制度。

1997 9月6日，廢娼令正式施行。
公娼館拉下大門。公娼在
支持團體協助下開始出面
抗爭。

1月25日，台北市政
府訂頒「台北市公娼
管理辦法」

1999 3月28日，公娼館開始緩衝
兩年

3月28日，台北市第
二次廢公娼。

2001 台北市性產業全面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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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0年時，台北登記有案
的妓女戶及人數為：北投區
侍應生戶36戶800人、龍山區
（現萬華區）妓女戶40戶250
人、延平區（今合併入大同
區）妓女戶44戶500人、大同
區妓女戶15戶200人。共計
135戶1750人。86年9月廢娼
前，大同區江山樓6戶62人，
萬華區寶斗里12戶66人。共

計18戶128人。88年緩廢開始公娼館復業時，大同區只剩下5
戶26人，萬華區8戶38人。共計13戶64人。

在緩衝兩年結束後，台北市
的公娼館在2001年3月28日正
式熄燈。經過社會各界努力
，2009年大法官666號釋憲正
式認定當時用裁罰性交易的
社會秩序維護法(簡稱社維法)
「罰娼條款」，違反憲法平
等原則，促成2011年社維法
修法。然而，修法至今逾五
年，雖然法律已賦予地方政府可自行「因地制宜」規劃合法
性交易區域，卻無一地方政府願意依法規畫並設置。全台灣
現在僅有12家公娼館，位於桃園、台中、台南、宜蘭與澎湖，
僅不到60人領有「執業許可」，其餘全數為非法地下化。

春鳳樓(林柏樑攝)

公娼館內部的執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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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是公娼制度？

廢娼前的「台北市公娼管理辦法」中規定，業主死亡娼館就
得關門；即使政策不廢公娼，公娼館也將在一段時日後全數
「自然淘汰」，其實是一種無限期的廢娼政策。但整體性產
業並不會因此而沒落或消失，因此實際上造成的效果，反而
是縮減合法空間，將性工作者從較安全的工作條件中，趕到
非法的環境裡，也就是現在全台灣絕大多數性勞動者的處境。

台北市公娼戶執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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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娼館許可證（俗稱大牌）：大牌不准遷移、擴大、出租、
繼承，也不能新增，業主去世或違反本法規而遭吊銷執照，
公娼戶就必須關門。

執照

歸綏街文萌樓公娼戶許可證(俗稱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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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娼許可證（俗稱小牌）：申請小牌者，須年滿20歲、
取得親生家長同意書及健康檢查報告，在確知公娼館有缺，
經過娼館業主面試同意錄用，申請人至市府警察局核准後，
始開始執業。前台北市陳水扁83年底上任後發出107張妓女
證，但在國民黨籍議員質疑政策矛盾下，86年1月21日宣佈
即日起停發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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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娼的
「妓女許可證」
(擷取自《公娼啟
示錄》)

妓女許可證內的健
康檢查紀錄，每週
三必須固定去檢查，
若無法到者須請假。



1.公娼館及公娼執業期限規定：娼館業主大牌沒有期限，除
非業主死亡，或違反本法規而吊銷執照。娼館許可證不可轉
讓，但公娼可以自由轉換到別家公娼館執業。

2.公娼人數限制依娼館大小決定、執業者是否為合法公娼可
隨時檢查：依法規定娼館坪數大小畫分執業房，一間執業房
可有兩張小牌數目。業主必須把執業公娼照片貼在店裡顯目
之處，以便警察隨時檢查坐在店中小姐是否為合法領牌照的
公娼。

管理

3.收費標準與交易內容：
接客費等級，甲級一節15
分鐘1000元，乙級800元，
業主與公娼是三七分帳(業
主三公娼七)。因此公娼收
入不固定，視生意好壞而
定。與其他性產業比較，
公娼館不准喝酒、不需交
際應酬、交易內容單純，
公娼可自由拒絕不帶保險
套的客人或其他非交易項
目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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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娼接客收費標準，視硬體設備
分為甲、乙、丙三級。



4.公娼每週須到「台北市性病
防治所」做身體健康檢查。依
規定患有性病及其他傳染病者，
不得接客並應速即治療；若每
月有二次以上無故不到健康檢
查且沒有事先請假的話，小牌
會被吊銷。

5.非法問題的處罰：
（1）雛妓：第9、24條；
（2）販賣人口：13條第9款、

25條；
（3）剝削：13條第11款；
（4）黑道：13條第21款；
（5）控制：13條12款、14款及

23條；
（6）擾亂社會秩序：13條16款。

管理

給性病防治所的公娼請假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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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娼 私 娼
接客自由 可以拒絕。 不能拒絕（客人可能因

腦羞成怒而向警察檢

舉）。

客人賴帳 可找管區警察處理。 束手無策。

人身安全 可相互支援。因執業

房是以木板相隔，可

以發出聲音向同事、

甚或警察求援。

孤立無援，在房間內遭

受暴力也無人知道。

第三者 勞動條件照法規來，

業主小姐三七分帳。

業主小姐有的四六分，

或在中間人剝削後小姐

只分得三分。

性病防治 可以要求客人戴保險

套。

客人拒戴保險套時，較

無法處理。

每週定期檢查。 得性病機率高。無管道

防治患病者繼續接客。

警察

（公權力）

協助處理公娼館突發

事件，保護公娼。

在剛廢娼時會被判拘役

三天，現在雖然無拘役，

但抓到會被依社維法裁

罰三萬元以下。

公娼\私娼工作處境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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